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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二零二三年度通告 

有關「2023-2024 年度六年級戶外教育營」事 

敬啟者： 

本校將為六年級同學舉辦一次為期三日兩夜之戶外教育營活動，使各同學藉此體驗課外羣體

生活，身心得以平衡發展。有關詳情如下：  

日期 2024 年 1 月 10 日 (星期三) 至 1 月 12 日(星期五) 

地點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 (新界沙田馬鞍山鞍駿街 2 號) 

集合安排 

日期：2024 年 1 月 10 日(星期三) 

時間：下午 1:00  

地點：梁植偉多用途活動中心 

備註：當天不設校車服務。 

解散安排 

日期：2024 年 1 月 12 日(星期五) 

時間：下午 2:45 

地點：梁植偉多用途活動中心 

備註：當天可選擇如常於下午 3:50 乘搭校車放學。 

費用 

每位$508 (營費 $466 及 車費$42) 

 營費包括住宿、營地活動及膳食費用。 

 不敷數由學校津貼。 

 簽署通告時，請以 Grwth 手機內的電子支付方式繳費 (有關 Grwth 電子繳費

方法，請參閲 11 號通告)。 

 一經報名及繳付費用，不設更改及退款。 

備註 

1. 是次戶外教育營屬於正常學習活動，學生理應出席。 

2. 若有學生因特殊原因未能參加，屆時須如常回校上課。 

3. 若有已報名學生因特殊原因未能出席，家長須按正常手續為子女請假。 

4. 如有學生於營地身體不適或出現嚴重違規行為，有關家長或須親臨營地接領其

子女離開。 

5. 如教育局及學校宣佈停課，或於上課前 3 小時懸掛 8 號或以上風球、紅色或黑

色暴雨警告，活動將會取消。 

請  台端於 2023 年 11 月 17 日(星期五)或以前簽署回條。如有任何疑問，請向李婉汶主任 或 

蔡銘發主任查詢。 

 

此致 

六年級家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譚先明   啟 

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(107)(婉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回   條 

敬覆者： 

本人已知悉 107 號通告內容。本人：(請在適當方格內加) 

□ 同意敝子弟參加「2023-2024 年度六年級戶外教育營」。 

放學方法： 

□ 家長接送。 

□ 自行放學。 

□ 乘搭校車。  

□ 不同意敝子弟參加「2023-2024 年度六年級戶外教育營」。 

原因(請註明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

 此覆 

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

譚先明校長 

__ __年級__ __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) 

家長/監護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/監護人姓名：_________  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